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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 2019年 6月 21日，惠生工程（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

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本公司控股股東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作為租

戶）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涉及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座

4層 401室之若干物業，總建築面積為 306.00平方米，月租為人民幣 77,252.25

元。

同日，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

內容有關惠生工程就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項下之目標物業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每月綜合園區管理費為人民幣7,650.00元。根據惠生（中國）

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惠生（中國）投資須向惠生工程支付每度電人民幣

1.20元的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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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

議均為期 21個月，自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2021年 3月 31日屆滿。倘惠生（中國）投

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於年期屆滿前終止，則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

補充協議將同時終止。

上市規則之涵義及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12月 14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

為業主）(i)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ii)

與惠生海洋（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作為租戶）訂立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

以續租位於新惠生綜合樓之若干物業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

務。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1月 25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

為業主）與惠生海洋（作為租戶）訂立惠生海洋補充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海洋進

一步補充協議，以修訂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項下有關位於新惠生綜合樓之若干

物業之租約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之若干條款。

茲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2月 28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

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物業租

賃協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補充協議，涉及租用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

座3層整層之若干物業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惠生控股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間接擁有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約 75.86%權益。因此，惠生控股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由於惠生（中國）投資

及惠生海洋均為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惠生（中國）投資及惠生海洋亦為本

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

資第一份額外協議、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

訂）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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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i)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及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乃由惠生

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及 (ii) 2019年惠生海洋協

議（經修訂）乃由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海洋（作為租戶）訂立，而目標物業

亦位於新惠生綜合樓，就計算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適用百分比率而言，惠生

（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

議（經修訂）項下擬進行交易應與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項下擬進行交

易合併計算。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止年

度，該等協議項下應付金額（如適用）如下：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

物業租賃協議 人民幣 309,009.00元 人民幣 927,027.00元 人民幣 231,756.75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

補充協議

— 綜合園區管理費 人民幣 45,900.00元 人民幣 91,800.00元 人民幣 22,950.00元

— 估計電費 人民幣 18,000.00元 人民幣 36,000.00元 人民幣 9,000元

就惠生 (中國 )投資第二份額外

補充協議小計 人民幣 63,900.00元 人民幣 127,800.00元 人民幣 31,950.00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

物業租賃協議 人民幣 3,541,132.00元 人民幣 6,070,512.00元 人民幣 1,517,6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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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

補充協議 人民幣 1,380,855.00元 人民幣 1,801,140.00元 人民幣 450,285.00元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

物業租賃協議 人民幣 15,224,880.00元 人民幣 15,224,880.00元 不適用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

補充協議 人民幣 2,275,200.00元 人民幣 2,275,200.00元 不適用

2019年惠生海洋物業租賃協議

（經修訂） 人民幣 4,098,645.80元 不適用 不適用

2019年惠生海洋補充協議

（經修訂） 人民幣 612,500.00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人民幣 27,506,121.80元 人民幣 26,426,559.00元 人民幣 2,231,619.75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 2019年惠

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項下於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應付總額預期分別不會超過

人民幣28,000,000元、人民幣27,000,000元及人民幣3,000,000元。因此，有關金額

已設定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 2019年惠

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項下應付總額之相關年度上

限。

由於惠生（中國）投資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

一份額外協議及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應付金額以及惠生海洋根據 2019年

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應付金額之年度上限所涉及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者）按合併基準計算高於 0.1%但低於 5%，其項下擬進

行交易僅須遵守上市規則所載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

規則項下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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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12月 14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為

業主）(i)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ii)與惠

生海洋（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作為租戶）訂立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以續租

位於新惠生綜合樓之若干物業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1月 25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為

業主）與惠生海洋（作為租戶）訂立惠生海洋補充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海洋進一步

補充協議，以修訂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項下有關位於新惠生綜合樓之若干物業之

租約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之若干條款。

茲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2月 28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為

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物業租賃協

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補充協議，涉及租用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座 3層

整層之若干物業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

充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19年6月21日，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

戶）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涉及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座 4

層 401室之若干物業。同日，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

二份額外補充協議，內容有關惠生工程就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

議項下之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

日期： 2019年6月21日

訂約方： (i) 惠生工程（作為業主）

(ii) 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

租賃物業： 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座4層401室之若干物業，總建築面積為

306.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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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21年3月31日屆滿，為期21個月。免

租期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19年8月31日屆滿，期間毋須支

付租金，惟惠生（中國）投資須繼續支付綜合園區管理費。

惠生（中國）投資可於年期屆滿前向惠生工程發出兩個月書

面通知，以及向惠生工程支付相當於三個月租金之違約金

終止該協議。惠生（中國）投資可於該協議年期屆滿前向惠

生工程發出兩個月書面通知要求續租。惠生工程與惠生（中

國）投資應就有關續租重新訂立物業租賃協議。

租金： 每月人民幣 77,252.25元（相當於每日每平方米租金約人民幣

8.30元），須按月以現金預付，亦不包括綜合園區管理費及

電費。

租金乃參考可資比較物業於該協議日期之現行市場租值水

平釐定。

用途： 科研設計辦公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

於 2019年 6月 21日，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

補充協議，據此，惠生工程將就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項下目

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惠生（中國）投資將向惠生工程支付綜

合園區管理費每月人民幣7,650.00元，綜合園區管理費須按月以現金預付。根據惠

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應付之綜合園區管理費乃參考市價釐定。

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惠生（中國）投資須向惠生工程支付每

度電人民幣 1.20元的電費。應付實際款項將視乎惠生（中國）投資的實際用電量而

定，並將按月以現金結算。電費乃參考中國國家電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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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

均為期 21個月，自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2021年 3月 31日屆滿。倘惠生（中國）投資第

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於年期屆滿前終止，則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

議將同時終止。

上市規則之涵義及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 12月 14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為

業主）(i)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ii)與惠

生海洋（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作為租戶）訂立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以續租

位於新惠生綜合樓之若干物業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茲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1月 25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為

業主）與惠生海洋（作為租戶）訂立惠生海洋補充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海洋進一步

補充協議，以修訂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項下有關位於新惠生綜合樓之若干物業之

租約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之若干條款。

茲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2月 28日之公告，當中本公司宣佈，惠生工程（作為

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物業租賃協

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補充協議，涉及租用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座 3層

整層之若干物業及由惠生工程就目標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惠生控股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間接擁有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約75.86%權益。因此，惠生控股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由於惠生（中國）投資及惠

生海洋均為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惠生（中國）投資及惠生海洋亦為本公司之

關連人士。因此，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

額外協議、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擬進行之

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 (i)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及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乃由惠生工

程（作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訂立，及 (ii)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

修訂）乃由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海洋（作為租戶）訂立，而目標物業亦位於

新惠生綜合樓，就計算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適用百分比率而言，惠生（中國）投

資第一份額外協議、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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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擬進行交易應與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合併計算。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該等協議項下

應付金額（如適用）如下：

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

物業租賃協議 人民幣 309,009.00元 人民幣 927,027.00元 人民幣 231,756.75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

補充協議

— 綜合園區管理費 人民幣 45,900.00元 人民幣 91,800.00元 人民幣 22,950.00元

— 估計電費 人民幣 18,000.00元 人民幣 36,000.00元 人民幣 9,000元

就惠生 (中國 )投資第二份額外

補充協議小計 人民幣 63,900.00元 人民幣 127,800.00元 人民幣 31,950.00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物業

租賃協議 人民幣 3,541,132.00元 人民幣 6,070,512.00元 人民幣 1,517,628.00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

補充協議 人民幣 1,380,855.00元 人民幣 1,801,140.00元 人民幣 450,285.00元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

物業租賃協議 人民幣 15,224,880.00元 人民幣 15,224,880.00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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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2月 31日止年度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補充協議 人民幣 2,275,200.00元 人民幣 2,275,200.00元 不適用

2019年惠生海洋物業租賃協議

（經修訂） 人民幣 4,098,645.80元 不適用 不適用

2019年惠生海洋補充協議

（經修訂） 人民幣 612,500.00元 不適用 不適用

人民幣 27,506,121.80元 人民幣 26,426,559.00元 人民幣 2,231,619.75元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2019年惠生

（中國）投資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項下於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應付總額預期分別不會超過人民幣

28,000,000元、人民幣 27,000,000元及人民幣 3,000,000元。因此，有關金額已設定

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惠生（中

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協議、 2019年惠生（中國）

投資協議及2019年惠生海洋協議（經修訂）項下應付總額之相關年度上限。

由於惠生（中國）投資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惠生（中國）投資第一

份額外協議及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協議應付金額以及惠生海洋根據 2019年惠生

海洋協議（經修訂）應付金額之年度上限所涉及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上市規

則第14.07條所載者）按合併基準計算高於0.1%但低於5%，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僅須

遵守上市規則所載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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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新惠生綜合樓建築工程已於 2013年 10月竣工，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中科路 699

號，張江高科技園區中區，中環線金科路站下匝道口北側，緊鄰地鐵 13號線中科

路站。新惠生綜合樓總計 5座，總建築面積為 126,703平方米，於 2018年 12月 31日

之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863,615,000元。惠生工程為新惠生綜合樓之合法擁有人。

本集團佔用新惠生綜合樓若干物業作為其辦公室。至於並非由本集團佔用之部

分，惠生工程將於市場上放租，從而善用本集團資產並為本集團帶來回報。

鑑於根據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應付之租金及根據惠生（中國）

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應付之綜合園區管理費及電費均反映現行市價，董事

（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惟不包括已放棄投票之榮偉女士）認為，訂立惠生（中國）

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由於榮偉女士為惠生控股之董事兼副總裁，榮偉女士已就批准惠生（中國）投資第

二份額外協議及建議年度上限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惟不包括已放棄投票之榮偉女士）認為，惠生（中國）

投資第二份額外協議乃經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公平磋商後於本集團一般及

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反映一般商業條款，且條款及其項下交易之建議年度上限

均屬公平合理。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化工EPC（即工程設計、採購及

施工管理）服務。本集團提供廣泛之一體化服務，從可行性研究、諮詢服務、提

供專有技術、設計、工程、原材料及設備採購與施工管理到維護及售後技術支

援，涵蓋整個項目週期。惠生工程為本公司之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惠生（中國）投資主要從事投資、提供諮詢服務以及涉及設備、材料及零部件貿易

及進出口之其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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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19年惠生（中國）

投資協議」

指 2019年惠生（中國）投資物業租賃協議及 2019年惠生

（中國）投資補充協議之統稱

「2019年惠生（中國）

投資物業租賃

協議」

指 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

就位於新惠生綜合樓 A座之若干物業所訂立日期為

2018年12月14日之物業租賃協議

「2019年惠生（中國）

投資補充協議」

指 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就 2019年惠生（中國）投

資物業租賃協議所訂立日期為 2018年12月14日之補充

協議

「2019年惠生海洋

協議」

指 2019年惠生海洋物業租賃協議及 2019年惠生海洋補充

協議之統稱

「2019年惠生海洋

物業租賃協議」

指 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海洋（作為租戶）就位於

新惠生綜合樓A座之若干物業所訂立日期為 2018年 12

月 14日之物業租賃協議，經惠生海洋補充物業租賃協

議修訂

「2019年惠生海洋

補充協議」

指 惠生工程與惠生海洋就 2019年惠生海洋物業租賃協議

所訂立日期為2018年12月14日之補充協議，經惠生海

洋進一步補充協議修訂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獲豁免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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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惠生綜合樓」 指 位於中國上海浦東新區中科路699號（現為中國上海浦

東新區中科路633號）之物業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

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惠生（中國）投資」 指 惠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

為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

「惠生（中國）投資

第一份額外協議」

指 惠生（中國）投資第一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中

國）投資第一份額外補充協議之統稱

「惠生（中國）投資

第一份額外物業租

賃協議」

指 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

就位於新惠生綜合樓 C座之若干物業所訂立日期為

2019年2月28日之物業租賃協議

「惠生（中國）投資

第一份額外補充協

議」

指 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就惠生（中國）投資第一

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所訂立日期為 2019年 2月 28日之

補充協議

「惠生（中國）投資第

二份額外協議」

指 惠生（中國）投資第二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及惠生（中

國）投資第二份額外補充協議之統稱

「惠生（中國）投資第

二份額外物業租賃

協議」

指 惠生工程（作為業主）與惠生（中國）投資（作為租戶）

就位於新惠生綜合樓C座 4層 401室之若干物業所訂立

日期為2019年6月21日之物業租賃協議

「惠生（中國）投資第

二份額外補充協

議」

指 惠生工程與惠生（中國）投資就惠生（中國）投資第二

份額外物業租賃協議所訂立日期為 2019年 6月 21日之

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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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生工程」 指 惠生工程（中國）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

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惠生控股」 指 惠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惠生海洋」 指 上海惠生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

司，為惠生控股之間接附屬公司

「惠生海洋進一步

補充協議」

指 惠生工程與惠生海洋就 2019年惠生海洋補充協議所訂

立日期為2019年1月25日之進一步補充協議

「惠生海洋補充物業

租賃協議」

指 惠生工程與惠生海洋就 2019年惠生海洋物業租賃協議

所訂立日期為2019年1月25日之補充協議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榮偉

香港，2019年6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榮偉女士、周宏亮先生、李志勇先生及董華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磊先生、湯世生先生及馮國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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